许可事项：使用袋装水泥

许可对象：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水泥制品生产企业以及需要使用水泥五百吨以上且袋装水泥使用总量超过三十吨的建设工程
许可依据：《湖南省散装水泥条例》

许可条件：

1、散装水泥专用车辆无法到达施工现场的； 

　　2、施工现场五十公里以内没有散装水泥供应的； 

　　3、使用特种水泥的。 

申请人需提交的全部材料：

1、申请报告； 

　　2、施工(生产)许可证复印件； 

3、企业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复印件。
许可费用：不收费

许可时限：5个工作日

许可程序：

一、岗位责任人：政务服务中心窗口工作人员

（受理电话：56768160）。

二、岗位职责及权限：

1、对资料不全、不符合要求的由窗口工作人员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补正的全部内容；

2、对符合要求、资料齐全的，由岗位责任人在五个工作日内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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